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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審 計 署

獨立審計報告
致立法會主席

茲證明我已審核及審計列載於第 50至 52頁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
解釋資料。

庫務署署長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按照《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第 16(1) 條的規定，庫務署署長負責編製及監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帳目、
管理會計的操作及程序，和確保根據《公共財政條例》訂立的規例或發出的指示或指令均獲遵從，而此等
規例、指示及指令，均是與政府帳目的編製及監管，會計操作及程序的管理，以及公帑的穩妥保管及會計
核算有關的。

審計師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已按照《核數條例》(第 122章) 第 12(1) 條的規定及
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這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
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計師的判
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風險時，審計師考慮
與該單位擬備財務報表有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為對單位的內部控制的效能發表
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庫務署署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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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我認為，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均按照
《公共財政條例》及《核數條例》第 11(1) 條擬備。

鄧國斌 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號
2011年 10月 25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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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31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1
港幣千元

2010
港幣千元

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3 22,993,513 21,630,774

上列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

年初結餘 21,630,774 20,253,534

年內盈餘 1,362,739 1,377,240

年終結餘 22,993,513 21,630,774

附註 1至 5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黃徐玉娟

庫務署署長
201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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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4月 1日至 2011年 3月 31日收支表

附註 2011
港幣千元

2010
港幣千元

年初現金及銀行結餘 - -

收入 4 1,362,739 1,377,240

開支 - -

年內盈餘 1,362,739 1,377,240

其他現金轉動 5 (1,362,739) (1,377,240)

年終現金及銀行結餘 - -

附註 1至 5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黃徐玉娟

庫務署署長
201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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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目的及立法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的目的，是當萬一政府未能自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公務員退休金時，用以支付有
關款項。本基金是按照立法局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第 29(1) 條所
通過的一項決議 (以下簡稱為「決議」)，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設立。

2. 會計政策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的帳目是以現金記帳。收支項目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項時才記錄下來。

3.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i) 這是根據決議第 (f) 段所持有的投資，即截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的投資額以及

所收到的 13.6億港元利息。
(ii) 由二○○七年四月一日起，投資回報是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或

三年期外匯基金債券在上一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 為下限，並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4. 收入

2011 2010

原來預算
港幣千元

實際數額
港幣千元

實際數額
港幣千元

投資收入 1,363,000 1,362,739 1,377,240

5. 其他現金轉動

下列現金轉動是因其他資產及負債有所改變而引致。
2011

港幣千元
2010

港幣千元

增加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1,362,739 1,37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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